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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信扬股法（2008）第 78 -3 号 

 

致：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因申请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上市事项，与本所签订了

《专项法律顾问合同》。根据该合同，本所指派了叶伟明、钟瑜律师担任发行人

本次发行的经办律师。 

2008 年 6 月 23 日，本所出具《关于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信扬股法字(2008)第 78 号）、《关于广东省广告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信扬股报字(2008)

第 78 号）。2009 年 2 月 23 日，本所出具《关于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信扬股法字(2008)第 78 号-1 号）。

2009 年 2 月 23 日，本所出具《关于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信扬股法字(2008)第 78 号-2 号）。 

本所在《关于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法

律意见书》（信扬股法字(2008)第 78 号）、《关于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信扬股报字(2008)第 78 号）中的释义、

声明、承诺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就发行人在 2009 年 2 月 24 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以下简

称“加期期间”）内发行人发生的与其本次发行有关的重大问题存在的重大变化

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意发行人作为其本次发行申请使用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如下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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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法律意见： 

一、本次发行的条件 

（一）主体条件 

1、2009 年 5 月 7 日，发行人通过了 2008 年度工商年检。发行人已经领有

其经营运作所需要的执照、批准和许可证，该等执照、批准及许可证均由具有合

法权限的职能部门发出。发行人并无收到有关部门取消或拟取消上述执照、批准

及许可证的通知或警告。 

2、发行人没有或可预见有《公司法》及其它法律、法规和发行人《章程》

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本所认为，发行人有效存续，营运正常，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实质性条件 

1、发行人所从事的经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存在持续发展的法律及

政策障碍。 

    2、根据鹏城公司 2009 年 7 月 20 日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9】125 号《审

计报告》，发行人 2006 年、2007 年、2008 年度和 2009 年 1—6 月的净利润分别

是 17,728,789.32 元、39,540,916.86 元、45,158,924.76 元和 24,942,016.35 元；发

行人 2008 年度和 2009 年 1—6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64,476,692.69 

元、43,585,961.71 元；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的总资产为 565,157,698.58

元，净资产为 138,314,571.74 元，无形资产为 0 元。发行人财务状况良好，具有

持续盈利能力，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3、根据鹏城公司 2009 年 7 月 20 日出具的深鹏所股审字【2009】125 号《审

计报告》、相关政府部门证明及发行人的承诺，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

虚假记载，无重大违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第五

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 

4、依据鹏城公司 2009 年 7 月 20 日出具的深鹏所股专字【2009】353 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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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控制鉴证报告》，发行人已根据财政部颁发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标准建立

了与现时经营规模及业务性质相适应的内部控制，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在所有

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内部控制，能够合理保证财务报表的公允

表达，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 

5、经查，加期期间，发行人没有出现导致其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本次发

行申请实质性条件的情形。 

本所认为，发行人具备《公司法》、《证券法》、《股票条例》和《管理办法》

规定的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实质条件。 8B 

    二、发起人和股东（实际控制人） 

（一）股东及股权变化情况 

加期期间，发行人的股东及股权发生了一次变化，即丰誉公司向王小兵等

40 名自然人转让其持有发行人的 5,168,766 股股份（下称“本次股份转让”）。  

经核查， 

1、本次股份转让的受让方为王小兵等 40 名自然人，均为参与发行人广告

公司 2002 年进行公司制改制的职工，均为丰誉公司在册的全体股东。该 40 名自

然人身份情况及对丰誉公司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住址 出资额（元） 比例（%）

1 王小兵 51292219740815147x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二横路 12 号 301 房 228,728.00 7.71 
2 龙海祥 44010519570821391x 广州市天河区美林街 62 号 403 房 203,314.00 6.85 

3 龚宪章 440105195406070618 广州市海珠区蟠龙里外 45 号 177,900.00 5.99 

4 廖  浩 510102197303087538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二横路 12 号之一 401 房 127,071.00 4.28 

5 何小庄 440111195901080028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二横路 12 号之一 301 房 127,071.00 4.28 

6 王建科 350429197410224012 广州市天河区怡景大街 103 号 505 房 127,071.00 4.28 

7 何晓田 440803195310152999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52 号大院 39 号之三 302 房 127,071.00 4.28 
8 陆秀英 440103196810103022 广州市越秀区黄华路 14 号大院 1 号 1602 房 127,071.00 4.28 

9 肖  瑜 430322197102266034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45 号之二 127,071.00 4.28 

10 邢  缨 440104197208292220 广州市越秀区沙河顶水荫四横路 9 号 127,071.00 4.28 

11 孙海纹 440105195907190343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二横路 12 号之二 601 房 127,071.00 4.28 

12 李冬梅 44010619681018006x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261 号省农机所 2 栋 207 101,657.00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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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唐国清 320522197602183513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45 号之二 101,657.00 3.43 
14 李  薇 320211196411213425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天河直街 55 号 1304 室 76,243.00 2.57 

15 关振强 440105195601144838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二横路 12 号之一 402 房 76,243.00 2.57 

16 刘建松 51312319700929061x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二横路 12 号 902 房 76,243.00 2.57 

17 吉  凌 440102195711104520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二横路 12 号之二 801 房 76,243.00 2.57 

18 吴  菁 440102197211193626 广州市越秀区犀牛路 38 号东风广场 A1709 76,243.00 2.57 

19 王锦生 440102195505026517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二横路 12 号之一 702 房 76,243.00 2.57 
20 陶静岩 440112196104250339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二横路 12 号之二 803 房 50,829.00 1.71 

21 陈小振 430419197708211676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45 号之二 50,829.00 1.71 

22 李夏到 441702197805191728 广州市越秀区梅花路 21 号之二 702 50,829.00 1.71 

23 冯柳兴 440103195701155726 番禺区洛溪新城芳华花园洛涛居南区一栋之一 301房 50,829.00 1.71 

24 李世红 513029197411172622 广州市番禺区祈福新村海晴居 1 街 16 栋 5 楼 50,829.00 1.71 

25 彭  涛 420111197412284017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北二街三巷 3 号 401 房 50,829.00 1.71 
26 王穗生 440103195805043016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二横路 12 号 303 32,530.00 1.1 

27 邹扬胜 440103197002161210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259 号天润大厦 1001 25,414.00 0.86 

28 江艳丽 420625197312176823 广州市越秀区邮电中三街 7 号 706 房 25,414.00 0.86 

29 黄宇君 440102197112010046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45 号之二 25,414.00 0.86 

30 吴骏华 425048197805270013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46 号之二 25,414.00 0.86 

31 龙卫华 432626197608180012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47 号之二 25,414.00 0.86 
32 关  锂 432401197507175216 广州市越秀区福今路 50 号 101 房 25,414.00 0.86 

33 陈立忠 440102195804193251 广州市荔湾区文昌北路 247 路北 1602 25,414.00 0.86 

34 常  青 440102197401036525 广州市荔湾区福州路 2 号之 4，507 房 25,414.00 0.86 

35 黄绮清 440104197209250727 广州市越秀区福今路 18 号 304 房 25,414.00 0.86 

36 唐小明 440102196507153610 广州市越秀区东湖西路 35 号 25,414.00 0.86 

37 张锡尧 44010219541118141X 广州大道南逸景翠园倚翠轩 B 座 1304 25,414.00 0.86 
38 蒋宏伟 432922197512270014 广州市越秀区寺右二横路 12 号之二 503 房 25,414.00 0.86 

39 梁志伟 440105196011113016 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华南新城碧湖七栋 203 25,414.00 0.86 

40 王险峰 430602197407024512 番禺华南新城碧湖七栋 203 12,707.00 0.43 

合计  2,967,875.00 100 

 

2、2009 年 3 月 18 日，丰誉公司与王小兵等 40 名自然人分别签订了《股份

转让协议》。因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发行人于 2009 年 4 月 2 日召开了 200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公司章

程〉(草案)的议案》，对《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草案）》的第三章第一

节第十八条作出了修改。发行人《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草案）》具体的

修改内容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八、发行人《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草案）

的修改”。《公司章程》的修改已于 2009 年 4 月 10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备案登记手

续,《公司章程（草案）》及修改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股份转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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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发行人股东及股本结构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 持有股份（股） 所占比例（%） 

1 广新集团 21,035,213 34.05 
2 戴书华 2,480,298 4.02 
3 陈钿隆 2,480,298 4.02 
4 丁邦清 2,480,298 4.02 
5 康安卓 1,460,951 2.37 
6 夏  跃 1,505,451 2.44 
7 何  滨 1,505,451 2.44 
8 温卫平 1,549,951 2.51 
9 沙宗义 1,328,583 2.15 

10 李崇宇 1,377,231 2.23 
11 郝建平 1,377,231 2.23 
12 胡镇南 1,106,838 1.79 
13 赵晓江 1,106,838 1.79 
14 容志光 1,106,838 1.79 
15 刘醒豪 1,106,838 1.79 
16 杨  缨 752,725 1.22 
17 许  言 752,725 1.22 
18 匡奕荣 752,725 1.22 
19 魏伟文 664,103 1.08 
20 陈  昆 664,103 1.08 
21 李云霞 664,103 1.08 
22 范  泉 619,980 1.00 
23 张团新 619,980 1.00 
24 肖  丁 575,480 0.93 
25 蒋熙陶 531,357 0.86 
26 杨海标 531,357 0.86 
27 李  翠 487,235 0.79 
28 陈国宏 487,235 0.79 
29 冯瑞珍 531,357 0.86 
30 陈锦璋 531,357 0.86 
31 郗  捷 354,112 0.57 
32 王  平 442,735 0.72 
33 员学方 398,612 0.64 
34 沈  浩 354,490 0.57 
35 林志东 354,490 0.57 
36 钟敏雄 354,490 0.57 
37 刘  扬 309,990 0.50 
38 谢彬彬 309,990 0.50 
39 王宇惠 309,990 0.50 
40 徐志晖 309,990 0.50 
41 丁志雄 309,990 0.50 
42 陈月娥 309,990 0.50 
43 王  宇 309,990 0.50 
44 王小兵 398,346 0.64 
45 龙海祥 354,086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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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龚宪章 309,826 0.50 
47 廖  浩 221,303 0.36 
48 何小庄 221,303 0.36 
49 王建科 221,303 0.36 
50 何晓田 221,303 0.36 
51 陆秀英 221,303 0.36 
52 肖  瑜 221,303 0.36 
53 邢  缨 221,303 0.36 
54 孙海纹 221,303 0.36 
55 李冬梅 177,043 0.29 
56 唐国清 177,043 0.29 
57 李  薇 132,783 0.22 
58 关振强 132,783 0.22 
59 刘建松 132,783 0.22 
60 吉  凌 132,783 0.22 
61 吴  菁 132,783 0.22 
62 王锦生 132,783 0.22 
63 陶静岩 88,523 0.14 
64 陈小振 88,523 0.14 
65 李夏到 88,523 0.14 
66 冯柳兴 88,523 0.14 
67 李世红 88,523 0.14 
68 彭 涛 88,522 0.14 
69 王穗生 56,653 0.09 
70 邹扬胜 44,260 0.07 
71 江艳丽 44,260 0.07 
72 黄宇君 44,260 0.07 
73 吴骏华 44,260 0.07 
74 龙卫华 44,260 0.07 
75 关  锂 44,260 0.07 
76 陈立忠 44,260 0.07 
77 常  青 44,260 0.07 
78 黄绮清 44,260 0.07 
79 唐小明 44,260 0.07 
80 张锡尧 44,260 0.07 
81 蒋宏伟 44,260 0.07 
82 梁志伟 44,260 0.07 
83 王险峰 22,130 0.04 

合计 61,771,755.00 100 

3、2009 年 3 月 18 日，王小兵等 40 名自然人出具《承诺函》，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发行人本次发行前

所持有的全部股份。 

4、本所已就转让方与受让方的主体资格、转让股份的基本情况、本次股份

转让的批准、股份转让的方案及实施、本次股份转让对发行人股东及股份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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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等法律问题发表了专项法律意见，具体情况请参阅本所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出具的《关于广州市丰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转让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的法律意见书》。 

5、2009 年 6 月 9 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分局审查，核准丰誉公

司注销登记。 

本所认为，丰誉公司向其股东转让所持有发行人全部股份，不违反法律规定；

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变化，对发行人本次发

行不造成法律障碍。 

（二）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是省国资委，没有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广新集团的基本情况在加期期间没有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情况 

1、经核查，加期期间，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的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备注 

1 中轶公司 60 350 注销手续办理中 

本所认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存在的上述变化情况，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不造

成法律障碍。 

四、发行人的重大合同 

1、经核查，发行人正在履行及履行完毕的重大合同没有发生纠纷。 

2、发行人加期期间新发生的与业务经营有关的重大合同如下表所列: 

序号 签约方 合同期限 主要内容 总价（元） 

1 
发行人、湖南长丰汽车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 
—— 

发行人受托为 “长丰汽

车猎豹 CS7 车型”提供

2009 年媒介代理业务 

09 年合同总金额不

超过 3000 万 

2 
发行人、湖南长丰汽车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 
—— 

发行人受托为 “长丰汽

车猎豹 CS6 车型”提供媒

媒体投放费用不高于

8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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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代理业务 

3 
发行人、安徽麒麟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2009-4-22 至 2009-8-10

发行人受托为 “瑞麟 M1

产品”在 2009 年提供媒

介代理业务 

20,259,724 

4 
发行人、广东嘉豪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2009-7-1 至 2009-12-31

发行人受托提供媒介代

理业务 
12,080,000 

5 
发行人、万联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2009-1-25 至 2011-1-24

发行人负责万联证券在

广州市机场路中医学北

面楼顶的户外广告发布 

520 万 

6 
发行人、上海互信广告有限

公司 
2009-4 至 2009-5-31 

发行人代理销售 MSN 相

关广告 
500 万 

7 
发行人、上海美斯恩网络通

讯技术有限公司 
2008-9-1 至 2009-12-31

终止 2008 年 5 月 19 日签

署的《MSN 网络广告销

售经营合同》；2008 年 5

月 19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行人被授权

为 MSN 中国年度战略合

作伙伴；2008 年 9 月 1

日至 2009 年 5 月 31 日，

发行人获得授权经营

MSN 中国的汽车频道、

理财频道的所有广告位

资源 

600 万 

 3、发行人新发生的关联交易协议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六、发行人的关

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4、发行人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媒体集中采购项目的内容进行了调

整，并与相关媒体签署了相关协议，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九、发行

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调整”。 

本所认为，发行人在加期期间新发生的重大合同形式与内容符合我国《合同

法》规定，合法有效，对合同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决议等资料，发行人

加期期间召开了一次股东大会、三次董事会会议和一次监事会会议，具体情况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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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东大会会议情况 

2009 年 4 月 2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该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关于委托龚宪章办理工商备案、变更手续的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情况 

1、2009 年 3 月 18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该次会议审

议通过如下事项：《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并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委托龚宪章办理工商备案、变更手续的议案》，

并提请股东大会通过；《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2009 年 3 月 23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该次会议

审议通过如下事项：《关于处置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 8号成都花园的三套住宅

房产的议案》。 

3、2009 年 7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该次会议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关于调整媒体集中采购项目内容的议案》；《公司 2006 年、

2007 年、2008 年及 2009 年 1-6 月三年一期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三）监事会会议情况 

1、2009 年 7 月 20 日, 发行人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全体监事通过

如下议案：1、《关于调整媒体集中采购项目内容的议案》 ；2、《公司 2006

年、2007 年、2008 年及 2009 年 1-6 月三年一期财务会计报告的议案》。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上述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所作出的决议内容

及签署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六、发行人的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1、 经核查，发行人在加期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经常性的关联交易。发

行人 2009 年 1 至 6 月期间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表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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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交易额（元） 
1 广博公司 代理媒介投放 111,363,073.55 
2 广代博公司 代理媒介投放 118,035,696.48 
3 旭通公司 代理媒介投放 1,176,233.11 

2、2009 年新发生的关联交易协议 

2009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控股子公司三赢公司与旭通公司签订《媒介代理

业务合作协议书》，约定三赢公司承接旭通公司客户 2009 年媒体投放业务事宜，

三赢公司向旭通公司收取媒体代理费。 

3、2009 年 2 月 3 日召开的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09 年 2 月

23 日召开的发行人 200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8 年已经发生的

关联交易及 2009 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议案》，2009 年发行人预计将继续承

接广博公司、广代博公司、福旭公司的相关广告发布业务，董事会、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协议。 

4、经核查，发行人的招股说明书对发行人 2009 年 1-6 月期间发生的关联交

易已经充分披露。 

5、独立董事对发行人 2009 年 1-6 月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发表了如下独立意

见：招股说明书、最近三年及一期审计报告中所披露的关联方、关联关系、关联

交易真实、准确、完整；招股说明书、最近三年及一期审计报告中所披露的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现象；发行人的《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等公司内部文件已经

制订了明确及可执行的相关制度安排，保证公司今后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公平、公正，不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 

七、发行人的重大收购兼并 

发行人子公司在加期期间的重大收购兼并情况：发行人子公司经典公司受让

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下称“成都公交”）持有成都媒体伯乐公交广告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伯乐公司”）的 50%国有产权。 

经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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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9 年 2 月 23 日，本所出具《关于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信扬股法字(2008)第 78—2 号）时，

经典公司受让成都公交在伯乐公司享有的 50%国有产权已获得发行人的有效批

准，所履行的程序符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但上述国有

产权转让尚未获得有关审批机构的批准。 

2、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国有产权转让的有关审批手续尚在

办理当中。 

八、发行人《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草案）的修改 

经核查， 

1、发行人于 2009 年 4 月 2 日召开了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对《公

司章程）》、《公司章程（草案）》的第三章第一节第十八条作出了修改。 

2、《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草案）》的第三章第一节第十八条修改

前的内容 

公司发起人为广新公司、丰誉公司以及戴书华、陈钿隆、丁邦清、康安卓、

夏跃、何滨、沙宗义、李崇宇、郝建平、胡镇南、赵晓江、容志光、刘醒豪、温

卫平、杨缨 、许言、匡奕荣、魏伟文、陈昆、李云霞、范泉、张团新、肖丁、

蒋熙陶、杨海标、李翠、陈国宏、冯瑞珍、陈锦璋、郗捷、王平、员学方、沈浩、

林志东、钟敏雄、刘扬、谢彬彬、王宇惠、徐志晖、丁志雄、陈月娥、王宇。 

发起人的出资情况和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发起人 持有股份（股） 所占比例（%） 
1 广新集团 21,035,213 34.05 
2 丰誉公司 5,168,766 8.37 
3 戴书华 2,480,298 4.02 
4 陈钿隆 2,480,298 4.02 
5 丁邦清 2,480,298 4.02 
6 康安卓 1,460,951 2.37 
7 夏  跃 1,505,451 2.44 
8 何  滨 1,505,451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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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温卫平 1,549,951 2.51 
10 沙宗义 1,328,583 2.15 
11 李崇宇 1,377,231 2.23 
12 郝建平 1,377,231 2.23 
13 胡镇南 1,106,838 1.79 
14 赵晓江 1,106,838 1.79 
15 容志光 1,106,838 1.79 
16 刘醒豪 1,106,838 1.79 
17 杨  缨 752,725 1.22 
18 许  言 752,725 1.22 
19 匡奕荣 752,725 1.22 
20 魏伟文 664,103 1.08 
21 陈  昆 664,103 1.08 
22 李云霞 664,103 1.08 
23 范  泉 619,980 1.00 
24 张团新 619,980 1.00 
25 肖  丁 575,480 0.93 
26 蒋熙陶 531,357 0.86 
27 杨海标 531,357 0.86 
28 李  翠 487,235 0.79 
29 陈国宏 487,235 0.79 
30 冯瑞珍 531,357 0.86 
31 陈锦璋 531,357 0.86 
32 郗  捷 354,112 0.57 
33 王  平 442,735 0.72 
34 员学方 398,612 0.64 
35 沈  浩 354,490 0.57 
36 林志东 354,490 0.57 
37 钟敏雄 354,490 0.57 
38 刘  扬 309,990 0.50 
39 谢彬彬 309,990 0.50 
40 王宇惠 309,990 0.50 
41 徐志晖 309,990 0.50 
42 丁志雄 309,990 0.50 
43 陈月娥 309,990 0.50 
44 王  宇 309,990 0.50 

合   计 61,771,755 100 

3、《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草案）》的第三章第一节第十八条修改

后的内容 

公司发起人为广新公司、丰誉公司以及戴书华、陈钿隆、丁邦清、康安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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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跃、何滨、沙宗义、李崇宇、郝建平、胡镇南、赵晓江、容志光、刘醒豪、温

卫平、杨缨 、许言、匡奕荣、魏伟文、陈昆、李云霞、范泉、张团新、肖丁、

蒋熙陶、杨海标、李翠、陈国宏、冯瑞珍、陈锦璋、郗捷、王平、员学方、沈浩、

林志东、钟敏雄、刘扬、谢彬彬、王宇惠、徐志晖、丁志雄、陈月娥、王宇。 

2009 年 3 月 18 日，丰誉公司将持有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王小兵等 40 位

自然人股东，本次转让后，公司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有股份（股） 所占比例（%） 
1 广新集团 21,035,213 34.05 
2 戴书华 2,480,298 4.02 
3 陈钿隆 2,480,298 4.02 
4 丁邦清 2,480,298 4.02 
5 康安卓 1,460,951 2.37 
6 夏  跃 1,505,451 2.44 
7 何  滨 1,505,451 2.44 
8 温卫平 1,549,951 2.51 
9 沙宗义 1,328,583 2.15 

10 李崇宇 1,377,231 2.23 
11 郝建平 1,377,231 2.23 
12 胡镇南 1,106,838 1.79 
13 赵晓江 1,106,838 1.79 
14 容志光 1,106,838 1.79 
15 刘醒豪 1,106,838 1.79 
16 杨  缨 752,725 1.22 
17 许  言 752,725 1.22 
18 匡奕荣 752,725 1.22 
19 魏伟文 664,103 1.08 
20 陈  昆 664,103 1.08 
21 李云霞 664,103 1.08 
22 范  泉 619,980 1.00 
23 张团新 619,980 1.00 
24 肖  丁 575,480 0.93 
25 蒋熙陶 531,357 0.86 
26 杨海标 531,357 0.86 
27 李  翠 487,235 0.79 
28 陈国宏 487,235 0.79 
29 冯瑞珍 531,357 0.86 
30 陈锦璋 531,357 0.86 
31 郗  捷 354,112 0.57 
32 王  平 442,735 0.72 
33 员学方 398,612 0.64 
34 沈  浩 354,490 0.57 
35 林志东 354,490 0.57 
36 钟敏雄 354,490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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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刘  扬 309,990 0.50 
38 谢彬彬 309,990 0.50 
39 王宇惠 309,990 0.50 
40 徐志晖 309,990 0.50 
41 丁志雄 309,990 0.50 
42 陈月娥 309,990 0.50 
43 王  宇 309,990 0.50 
44 王小兵 398,346 0.64 
45 龙海祥 354,086 0.57 
46 龚宪章 309,826 0.50 
47 廖  浩 221,303 0.36 
48 何小庄 221,303 0.36 
49 王建科 221,303 0.36 
50 何晓田 221,303 0.36 
51 陆秀英 221,303 0.36 
52 肖  瑜 221,303 0.36 
53 邢  缨 221,303 0.36 
54 孙海纹 221,303 0.36 
55 李冬梅 177,043 0.29 
56 唐国清 177,043 0.29 
57 李  薇 132,783 0.22 
58 关振强 132,783 0.22 
59 刘建松 132,783 0.22 
60 吉  凌 132,783 0.22 
61 吴  菁 132,783 0.22 
62 王锦生 132,783 0.22 
63 陶静岩 88,523 0.14 
64 陈小振 88,523 0.14 
65 李夏到 88,523 0.14 
66 冯柳兴 88,523 0.14 
67 李世红 88,523 0.14 
68 彭 涛 88,522 0.14 
69 王穗生 56,653 0.09 
70 邹扬胜 44,260 0.07 
71 江艳丽 44,260 0.07 
72 黄宇君 44,260 0.07 
73 吴骏华 44,260 0.07 
74 龙卫华 44,260 0.07 
75 关  锂 44,260 0.07 
76 陈立忠 44,260 0.07 
77 常  青 44,260 0.07 
78 黄绮清 44,260 0.07 
79 唐小明 44,260 0.07 
80 张锡尧 44,260 0.07 
81 蒋宏伟 44,260 0.07 
82 梁志伟 44,260 0.07 
83 王险峰 22,130 0.04 

合计 61,771,755.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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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章程》的修改已于 2009 年 4 月 10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备案登记手续。

《公司章程（草案）》及历次修改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所认为，发行人《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草案）》本次修改的内容与

程序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九、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调整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调整 

1、2009 年 7 月 20 日，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调整媒体集中采购项目内容的议案》。发行人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媒体集中

采购项目作了调整，原与上海美斯恩网络通讯技术有限公司（MSN 网络）合作

的募投项目调整为与北京广易通广告有限公司（网易网站）合作的募投项目，媒

体集中采购项目投资总额不变。 

现媒体集中采购项目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序

号 
合同对方 合同名称（编号） 合同期限 合同内容 合同总价 付款方式 

1 
上海第一财

经报业有限

公司 

合作协议 2010.1.1 至 2012.12.31 投放广告 2,400 万元 
每半年预付400万

元 

2 
云南日报报

业集团 
合作协议 2010.1.1 至 2012.12.31 投放广告 1,050 万元 

每一年费用分两

期预付 

3 
华西都市报

社 
合作协议 2010.1.1 至 2012.12.31 投放广告 2,400 万元 

每半年预付400万

元 

4 
湖南潇湘晨

报传媒经营

有限公司 

合作协议 2010.1.1 至 2012.12.31 投放广告 2,100 万元 
每半年预付350万

元 

5 
武汉晚报广

告发展公司 
合作协议 2010.1.1 至 2012.12.31 投放广告 1,200 万元 

每半年预付200万

元 

6 
京华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合作协议 2010.1.1 至 2012.12.31 投放广告 2,400 万元 

每半年预付400万

元 

7 
钱江晚报有

限公司 
合作协议 2010.1.1 至 2012.12.31 投放广告 4,200 万元 

每半年预付700万

元 

8 
南京扬子广

告有限公司 
合作协议 2010.1.1 至 2012.12.31 投放广告 6,500 万元 

每半年预付750万

元 

9 上海分众德 合作协议 2010.1.1 至 2012.12.31 投放广告 13,500 万元 每半年预付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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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广告传播

有限公司 

万元 

10 
上海定向广

告传播有限

公司 

合作协议 2010.1.1 至 2012.12.31 投放广告 7,500 万元 
每半年预付 1250

万元 

11 

北京雷霆万

钧网络科技

有限责任公

司 

合作协议书 2010.1.1 至 2012.12.31 投放广告 3,000 万元 
每半年预付500万

元 

12 
北京搜狐新

媒体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合作协议 2010.1.1 至 2012.12.31 投放广告 15,000 万元 
每半年预付 2500

万元 

13 

北京广易通

广告有限公

司 

合作协议 2010.1.1 至 2012.12.31 投放广告 7,000 万元 
每半年预付 1008

万元 

注：序号为 1-12 的合同未作出调整。序号 13 的合同拟投入募集资金仍为 900 万元。 

2、2009 年 5 月 21 日，发行人与上海美斯恩网络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

协议，终止了双方于 2008 年 5 月 19 日签署的《MSN 网络广告销售经营合同》）。

2009 年 7 月 20 日，发行人与北京广易通广告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确定了

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 

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调整已经取得发行人内部必

要的审查与批准，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符合《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投

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十、其它问题 

经核查， 

1、根据省工商局于 2009 年 7 月 15 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广博公司、广

代博公司、三赢公司、广旭公司最近三年内“未出现非法经营方面的违法或违规

行为，未有因违反有关合法经营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2、根据广东省广告协会于 2009 年 7 月 15 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广博公

司、广代博公司、三赢公司、广旭公司最近三年内“未出现非法经营方面的违法

或违规行为，未有因违反有关合法经营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3、根据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广告监督管理处于 2009 年 7 月出具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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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成都分公司、经典公司自成立以来“遵守《广告法》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未出现广告发布方面重大的违法、违规行为”。 

4、根据成都市广告协会于 2009 年 7 月出具的证明，经典公司自成立以来“遵

守《广告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未出现广告发布方面重大的违法、违规行为，

未有因违反有关合法经营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 

5、根据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于 2009 年 7 月 10 日出具的证明，发行

人、广旭公司“自 2005 年 1 月 1 日以来已经依法为其全体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未有拖欠的情形发生”。 

6、根据成都市青羊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于 2009 年 7 月 2 日出具的证明，

发行人的成都分公司按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并已足额缴纳 2009 年 7 月以前

社会保险费，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含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100 人；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 100 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100 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113 人，生育保

险 100 人。 

7、根据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分别于 2009 年 7 月 20 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及

三赢公司、广旭公司、广博公司、广代博公司“自 2009 年 2 月至今无违反环境

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记录，未有环保方面的行政处罚记录和群众投诉记录。此

次募集资金投向项目为广告数字化运营系统项目，没有违反境保护相关法律、法

规”。 

8、根据成都市青羊区环境保护局于 2009 年 7 月 3 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的

成都分公司、成都经典公司“到目前，该公司办公地点无环保违法行为记载”。 

9、根据广东省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于 2009 年 7 月 8 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

“在 2006 年度、2007 年度及 2008 年度及 2009 年 1 月至 6 月份的经营活动中，

能够遵守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法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 

10、根据广州市越秀区地方税务局于 2009 年 7 月 9 日出具的证明，发行人、

三赢公司、广博公司、广旭公司、广代博公司、中轶公司“至今暂未发现其存在

违反地方税收有关规定的行为”。 

11、根据广州市越秀区国家税务局于 2009 年 7 月 8 日出具的证明，三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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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广代博公司、广博公司 2009 年 1 月至 6 月“暂未发现欠税”。 

12、根据广州市越秀区国家税务局于 2009 年 7 月 10 日出具的证明， 发行

人 2009 年 1 月至 6 月“暂未发现欠税”。 

13、根据广州市越秀区国家税务局于2009年 7月出具的证明，广旭公司“2009

年 2 月 1 日至 2009 年 7 月 13 日向我局缴纳如下税款：企业所得税 16273.8 元”。 

14、根据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于 2009 年 7 月 6 日

出具的证明，经典公司 2009 年 1 至 6 月依法纳税，执行税率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及地方性法规的要求，暂未发生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未受到税收管理部门

的行政处罚。 

15、根据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所于 2009 年 7 月 6 日出

具的证明，经典公司、成都分公司 2009 年 1 至 6 月依法纳税，执行税率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及地方性法规的要求，未发生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未受到税收

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 

16、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地方税务局 2009 年 7 月 9 日出具的证明，北京分公

司在 2009 年 1 月至 6 月份期间 “无窗口行政处罚记录；暂未发现欠缴税款的情

况”。 

17、根据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所于 2009 年 7 月 6 日出

具的证明，成都分公司 2009 年 1 至 6 月依法纳税，执行税率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及地方性法规的要求，未发生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未受到税收管理部门的

行政处罚。 

18、根据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2009年7月17日出具的证明，截至 2009

年 7 月，发行人、广旭公司、广博公司、广代博公司的住房公积金汇缴至2009 年 6

月。 

19、根据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 2009 年7月 9 日出具的证明，成都分公司

“截止2009年6月已在我中心为徐云等103人办理交存登记，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 

20、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经营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没有出现重大不利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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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行人的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面的障碍。 

21、发行人、发行人的董事长、总经理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根据上述核查及以上所列相关证明，发行人在税务、社会保险、环境保护等

方面不存在影响其本次发行申请的违反法律法规及政策的情形。 

27B    十一、招股说明书的法律风险评价 

 经查，发行人已根据加期期间发生的变化情况修订了《招股说明书》。 

本所认为，发行人修订后的《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之内容及格式符合中国

证监会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发行人修订后的《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因

引用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相关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而引致的法律风险。发行人修订后的《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十三、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 

发行人符合股票发行和上市的条件。 

发行人最近三年不存在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违法行为。 

发行人在加期期间内不存在影响其本次发行的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经办律师签字和本所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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